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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13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人，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债务人

温州浙威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登达化工有限公
司

温州华安专用汽车有限
公司

温州市万鸿贸易有限公
司

温州市金钻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温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温州市翔盛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

温州中繁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温州中繁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市美亚水阀厂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1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城东)字0025号

2013年(城东)字0018号

2013年(城东)字0024号

2013年(城东)字0122号

2013年(城西)字0480号

2013年(城西)字0473号

2013年(城西)字0469号

2013年(城西)字0231号

2012年(城西)字1101号

2012年(城西)字1105号

2012年(城西)字1108号

2012年(城西)字1138号

2012年(城西)字1141号

2012年(城西)字1144号

2012年(城西)字1150号

2013年城西字0155号

2013年城西字0139号

2013年城西字0016号

2013年城西字0012号

2013年城西字0006号

2012年城西字1216号

2013年城西字0398号

2013年城西字0397号

2013年城西字0142号

2013年城西字0134号

2013年城西字0289号

2013年城西字0287号

2013年城西字0154号

2013年城西字0141号

2013年城西字0018号

2013年城西字0011号

2013年城西字0009号

2013年城西字0139号

2012年城西字0920号

2012年城西字0921号

2012年城西字0915号

2013年城西字0452号

2013年城西字0420号

2013年城西字0448号

2013年城西字0422号

2013年(瑞安)字0728号

2013年(瑞安)字0604号

2013年(瑞安)字2292号

2013年(瑞安)字2294号

本金

1150000.00

6710000.00

1150000.00

4400000.00

4000000.00

8400000.00

4600000.00

3099412.87

9980000.00

9960000.00

9960000.00

8000000.00

8000000.00

8000000.00

5900000.00

4930000.00

7000000.00

1980000.00

5000000.00

3560000.00

1930000.00

8430000.00

8070000.00

2340000.00

8660000.00

2350000.00

5000000.00

3560000.00

8450000.00

2400000.00

3140000.00

5000000.00

9990000.00

7000000.00

6000000.00

7000000.00

8000000.00

6430000.00

7000000.00

7000000.00

0.00

50559.63

3000000.00

6200000.00

利息

515556.06

2823656.34

483935.04

1896413.02

1595296.53

3343658.07

1831050.73

1177666.45

4348300.53

4337666.85

4333404.43

3471546.18

3470408.84

3469271.4

2612422.8

2046420.86

3107193.51

12056636.82

2098169.85

1510318.57

916715.42

3499695.19

3480318.86

944866.24

3845767.47

996251.68

2119684.1

1509215.04

3867651.04

1038524.91

1359629.73

2165014.17

4356863.55

2511071.03

2152346.48

2511071.03

3321181.54

2669399.75

2906033.94

2906033.94

519,531.77

230,276.40

958,869.37

2,178,986.59

担保人

孔令敏、林美銮（抵押）、温州市瑞凡贸易有限公司、徐宏宇、张海娃（保证）

诸新有、夏月娥（抵押）、温州市瑞凡贸易有限公司、徐宏宇、张海娃（保证）

孔令敏、林美銮（抵押）、温州市瑞凡贸易有限公司、徐宏宇、张海娃（保证）

诸新有、夏月娥、孔令敏、林美銮（抵押）、温州市瑞凡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市豪润实业有限公司、徐宏宇、张海娃（保证）

温州市查理尚品鞋业有限公司（保证）、温州市正运实业有限公司（保证）、田志胜、项蔓菁（保证）、田志胜、项蔓菁（抵押）

田志胜（抵押）、项蔓菁（抵押）

田志胜（抵押）、项蔓菁（抵押）

温州市查理尚品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正运实业有限公司、田志胜、项蔓菁（保证）、田志胜、项蔓菁（抵押）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

夏薇华（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夏薇华（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夏薇华（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夏薇华（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夏薇华（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夏薇华（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夏薇华（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夏薇华（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夏薇华（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夏薇华（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夏薇华、林恩胜（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夏薇华（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夏薇华（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夏薇华（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夏薇华（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夏薇华（抵押）、夏薇华、郑辉、汪一新、林恩胜、林恩仁、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黄捷克、陈岚（抵押）

黄捷克、陈岚（抵押）

黄捷克、陈岚（抵押）

黄捷克、陈岚（抵押）

董晓琴(抵押）

方润汉(抵押）

夏小康、董晓琴(抵押）

浙江意得利洁具有限公司、夏明寅 王友妹（保证）、方润汉、夏小康、董晓琴(抵押）

（2016）浙0283民初5015号
冯军：本院对原告王帮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83民初
50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王帮存撤回
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560
元，合计585元，由原告王帮存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6056号

吴立红：原告范裕刚诉被告吴武辉、吴立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参加诉讼通知书等法律文
书。原告范裕刚起诉要求你、吴武辉归还借款本金35
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清日止的利息。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17年3月
7日10时00分在本院莼湖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5025号

杭州诚兴塑料包装厂：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广征
环保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诚兴塑料包装厂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81民初50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2份，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周燕军、浙江宏发建设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宸铭物资有限公司诉被告赵栋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一案，被告赵栋申请追加你们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
院予以准许。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逾

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7842号

李伟德：本院受理原告任儿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681民初7842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十五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上午9点2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诸暨市枫桥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10014号

浙江腾绅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怡灿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住所地不明，
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0681民初10014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10017号

浙江腾绅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怡灿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住所地不明，
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0681民初10017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10023号

浙江腾绅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怡灿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住所地不明，现依法
公告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0681民初1002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10025号

浙江腾绅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怡灿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住所地不明，现依法
公告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0681民初1002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10026号

浙江腾绅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怡灿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住所地不明，现依法
公告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0681民初1002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民初809号

温州市瑶溪西们子电器开关厂、深圳慈溪公牛电气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公牛电器有限公司与被
告温州市瑶溪西们子电器开关厂、深圳慈溪公牛电气有限
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
月21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民初810号

温州品尚公牛科技有限公司、闻喜县凹底镇华盛
灯具店：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公牛电器有限公司与被
告温州品尚公牛科技有限公司、闻喜县凹底镇华盛灯
具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7年3月21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民初811号

温州市龙湾永中嘉煌糖果杂店：本院受理原告慈
溪市公牛电器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龙湾永中嘉煌糖
果杂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7年3月21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457号

刘民权、郑笑红：本院受理原告姜志文与被告刘民
权、郑笑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
民初745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353号

胡陈生、郑月莲：本院受理原告潘永兴与被告胡陈
生、郑月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
民初735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3805号

黄辉凤、陈美云：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温州
第二分公司与被告黄辉凤、陈美云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303民初38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483号

金凯、郑绍丹、李志尧、李秀琴、姜锦弟：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金
凯、郑绍丹、李志尧、李秀琴、姜锦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民初448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485号

金凯、郑绍丹、李志尧、李秀琴、姜锦弟：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金
凯、郑绍丹、李志尧、李秀琴、姜锦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民初448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民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杭州民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协议编号01WZ2016002-2016004-2、日期为2016年11月14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
务人本金21550000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
杭州民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民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民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民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担保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7-88855816
杭州民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3587777444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民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3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温州蓝翔电子工艺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0月28日

合同编号

2015年（苍南）字0635号 2015年（苍南）字0749号 2015年（苍南）字0637
号

本金

2155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
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抵押人：温州蓝翔电子工艺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
苍南县东发金属包装有限公司 虞亦棒、陈秀华

备注

抵押物为温州蓝翔电子工艺品有限公司位于苍南县钱库镇龙金大道钱库段88号
的厂房及土地（温房权证苍南县字第00242086号.苍国用（2012）第016-0168号）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0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
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